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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评：高温补贴这把“遮阳
伞”要撑好！

再美好的政策唯有贴地而

行，才有生命力；再富有人情味的

制度设计，如果被架空或打折，就

可能失去“存在感”。当前的高温

津贴政策的执行让人忧心忡忡，

部分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

高温津贴仍是“纸上清凉”。

夏日高温，对工人是“烤”验，

对执法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考验。

高温补贴这把“遮阳伞”要撑好！

让每名劳动者都享受到制度阴凉。

校长们的“最后一课”
①北航校长：多一些担当、欣赏

和从容，少一些抱怨、苛责和焦虑；

②南京大学校长：很多时候，人们因

发展自己而成全别人，又因别人的

成就而提升自己；③华科校长：责任

是一种能力，又远胜于能力；③中南

大学校长：一事专注，便是动人；一

生坚守，便是深邃。@人民日报

这些坏习惯，你中招了吗

①不破不换：实验显示，使用

6 个月的毛巾菌落在一百万个数

量 级 ，建 议 两 到 三 个 月 更 换 一

次。②毛巾湿用：大肠杆菌等能

在湿毛巾里存活两天以上，要养

成毛巾干用的习惯，用后及时晾

晒。③“多人一巾”和“一巾多

用”：应专人专用，洗发、擦脸、洗

澡等应区分开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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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互联网搜索立规
很有必要

□关育兵

“最温情判决书”是法律的最美表情
□刘剑飞

南京一对夫妻分居多年，丈夫起诉到玄武法院要离婚。法院一审判

决不准离，近日，法院在微信公众号将判决书公布出来。记者注意到，判

决书不仅从冰冷的法理上判决，还从情理方面，劝夫妻俩珍惜来之不易

的缘分，“亲要见面，爱要用心。相爱一辈子，争吵一辈子，忍耐一辈子，这

就是夫妻。”有网友称它为“最温情判决书”。（6月25日《现代快报》）
法院判决这对夫妻不准离婚，这样的判决结果不仅是从法律层

面做出的，也是从情理上考虑的，一份判决书，兼顾情与法，这样的

判决书充满温情，令人感动，不仅成功劝阻了这对想离婚的夫妻，还

彰显出法律的温情。

判决书作为一种法律文书，有着很强的法律效力，判决书也体现着

法律的温度，因此，长期以来，判决书都是不苟言笑、中规中矩，不仅言辞

严厉，字里行间也让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很多时候，人们印象中的法院

判决书，都是满篇的法律术语，比如按照婚姻法第几条规定之类的，这样

的判决书严肃、呆板，虽然判决有理有据、理直气壮，但是却让人感到寒

冷。相比之下，最温情的判决书一改法律的威严和冰冷，这种以理服人、

以情动人，兼顾情法的判决书，更加温和，更加温暖，也更加易于接受。

首先，以理服人。虽然在妻子生病期间，丈夫没有尽到责任，但

是丈夫及时送妻子就医，而且主动要求妻子回家居住，这些都说明

夫妻之间有着一定的感情基础，只不过缺乏沟通交流，出于怄气才

导致分居。因此，法官才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判决书中没有生

硬地引用相关法规，而是从繁体字“親愛”两个字对婚姻进行解释，

得出“亲要见面，爱要用心”这样的婚姻哲理，通过这两个字蕴含的

婚姻理念，解读经营婚姻的密码，最终劝导这对分居夫妻住到一起，

这已经为婚姻的存续和感情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其次，以情动人。对于这场离婚官司，法院的判决弱化了法律

意味，更多的是打起了“感情牌”，摆事实、讲道理，以情动人，充满温

情。比如，双方结婚 20 多年，共同抚育女儿长大成人，应当是有一

定感情的。相爱一辈子，争吵一辈子，忍耐一辈子，这就是夫妻。比

如，没有哪一个人的婚姻是十全十美的，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

的地方，希望双方能珍惜夫妻之情。

法不外乎人情。很多时候，比起那些僵硬的判决书，这份温情

的判决书更能给人触动和警醒。

最温情的判决书是法律接地气的体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法律

温和的一面，也感受到了法治的人性化和亲和力。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6月25日发布《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

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表示，出台《规定》旨在规范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促进互联网

信息搜索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6月25日中国网信网）
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搜索引擎就像一双千里眼，在

对网上信息进行整合、方便用户查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帮

助用户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根据其排序规则，浏览更多

的信息往往在页面前端显示，这相当于一种口碑传播，可以帮

助用户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更有价值的信息。然而，免费的搜

索引擎，事实上却并没有免费，通过提供排序服务，搜索引擎获

益颇丰。搜索引擎的商业行为，并非就是罪与恶，这是现代市

场下的一种创新和发展手段，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但把自然

搜索的结果和商业搜索的结果混同起来，这就相当于媒介把新

闻和广告混同起来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变成了对用户

的欺骗，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前不久发生的“魏则西事件”，

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搜索引擎这种行为的反思和检讨。

给已经成为互联网重要组成部分的搜索引擎立下规矩，已

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此次《规定》要求：提供付费搜索信息

服务应当依法查验客户有关资质，明确付费搜索信息页面比例

上限，醒目区分自然搜索结果与付费搜索信息，对付费搜索信

息逐条加注显著标识；不得通过断开相关链接等手段，牟取不

正当利益。这样的规定，明确了搜索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

督促他们建立健全信息审核、公共信息实时巡查等信息安全管

理制度，将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有了规定，还需落实监督责任。相关部门强调，搜索服务

提供者要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受理处置和用户权益保护制度，

主动接受公众监督。企业的自我监督确有必要，但在笔者看

来，把监督责任寄望于企业，并不牢靠。在提高企业自律自觉

性的同时，建立对整个行业的外部监督，也应成为监督工作应

有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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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最有利于中老年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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